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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连市西岗区市政中心园林绿化劳务费 

实施期金额 375.70 万元 

主管部门 大连市西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评价分值 88.4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推进精细化管理，保障养护工作稳定运行 

西岗区市政中心推进绿化精细化管理,组建指导巡查小组，

成员以市政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巡查小组负责对绿化工

作进行科学指导，制定编排年度、月度养护方案，并督导各项

具体工作落实落细。 

2.小投入，微改造，逐步实现大提升 

绿化中的微改造主要是在保持原有绿地结构特点的基础

上，通过对小节点、路口拐角等小范围的逐年改造，积少成多

最终实现整体景观效果和绿化效果的提升。 

3.以见缝插绿，能绿尽绿为工作方向 

西岗区作为大连市老城区，城区结构已经基本成型。为提

升辖区绿量，西岗区市政中心在城市的缝隙、边角、偏坡挡墙

上下功夫，将主干路沿线，背街小巷的边角地、空置地建成绿

地，目前 5平、10平绿地花坛随处可见，一处处小绿地补充城

市的绿色生态空间，改善城市环境。 

主要问题 

1.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设置不够细化、量化 

西岗区市政中心已将绿化养护实际工作内容纳入绩效指标

设置范围，包括数量、质量、成本、时效等指标，但目前绩效

目标设置不够明确，各绩效指标设置细化、量化不够，如“绩

效目标为保证正常开展绿化养护工作”“质量指标为保障正常开

展绿化养护工作”“时效指标为按时完成既定工作”，这些指标

的设置不便于后期考核，约束力和指导性不强，影响绩效评价

质量及结果应用。 

2.管理制度与实际工作结合不够，检查打分与扣款金额不

匹配 

西岗区市政中心建立了《园林绿化管理办法》，但是办法中

尚未涵盖项目实施部门现阶段主要工作重点，包括对服务企业

的考核、管理等相关的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方面的制度还需

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匹配，以有效指导和推动工作。其次，西岗

区市政中心对养护服务企业服务质量打分表中，企业得分情况

与企业扣款金额无法直接对应，打分表中“得分”项设置不够



  

严谨。 

整改建议 

1.强化预算相关学习，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西岗区市政中心应当强化相关人员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定

期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理论方面的学习,加强指导绩效目标申报

和绩效自评等工作，进一步落实国家、辽宁省及大连市绩效管

理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提高绩效管理

水平；其次，年初编制预算时，结合单位及项目实际情况，科

学测算预算金额，绩效目标表编制应力争合理、可行且可量化，

细化绩效指标，便于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最后，强化年

度绩效自评工作，按照要求填写绩效目标自评表、撰写年度绩

效自评报告。 

 2.健全管理制度，强化考核力度 

建议西岗区市政中心健全业务管理制度，增加绩效考核方

面的内容，设置绩效考核小组，规定人员构成、工作内容、职

务分工等，强化对养护服务企业的考核力度，确保服务质量。

与此同时，优化《检查打分表》设置，确保对养护服务企业检

查的扣分、得分、扣款金额等标准合理可行且逻辑清晰。 

 

评价机构 博智兴华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2024 年大连市西岗区民政局部门整体资金 

实施期金额 4687.75 万元 

主管部门 大连市西岗区民政局 

评价分值 92 分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1.强化社会救助兜底功能 

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完善低保、特困、专项救助、临时救

助、慈善救助工作，增强工作质效，实施弱势群体关爱项目，

将 1000个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纳入服务范围，推动救助需求与

各类资源有效对接、高效供给。 

2.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实施养老服务提升项目，完善老年助餐服务设施配置，重

点项目落地完工，建立校企合作机制，提高养老护理服务水平。 

3.推动职能管理和社会事务提质增效 

提升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水平，完成了流动儿童排查登记工

作，制定《西岗区民政局墓园管理办法（试行）》，常态化组织

流浪乞讨人员排查，突出做好汛期救助工作。 

4.提升民政事务服务水准 

高质量完成经核工作，补贴资金安全发放，开展“公民婚

育一件事一次办”业务，提升公办养老机构服务能力水平。 

主要问题 

1.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应加强绩效指标设计的完整性 

在部门整体资金执行率 75%的前提下，完成一年内的相关

工作，说明资金预算精准性不足。另外，绩效目标设定过于宽

泛不具体，不完整，无法覆盖本单位部门整体资金所支持的所

有业务及项目内容。 

2.绩效评价体系目标设计与指标量化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很多描述性指标，比如“达标”、“满意”、“合格”没有说

明具有针对性且可执行的标准，这需要在评价过程中不断完善。 

3.预算绩效监控形式单一，不够细化，督促效果不高 

缺少过程监督机制，没有项目管理中的跟踪制度，比如项

目中期评价、自评，没有明确的项目验收制度，项目后评价以

及没有进行项目绩效自评工作。 



  

整改建议 

1.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科学性 

科学合理测算本单位年度收入、支出，在编制预算时结合

上年决算及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据实编制，有效避免

年初预算与实际执行出现大的偏差，提高预算控制水平。 

2.加强项目调研，合理制定绩效指标 

针对项目整体情况做出可量化的绩效目标指标，绩效目标

指标要求能覆盖项目评价的所有关键要素，对于主观描述性指

标给出明确的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 

3.加强执行监控，深化结果应用 

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严

肃性；完善项目责任制，业务科室为项目实施责任单位，应加

强与财务部门的沟通协调，设立相关监督部门，定期做好预算

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

偏差，建立“监控-整改-复核”联动机制，推行“监控结果与

预算调整挂钩”，以确保预算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 

评价机构 通利晟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2024年度西岗区教育局学校（幼儿园）门卫、保洁及

食堂用工人员服务采购项目 

实施期金额 1052.57万元 

主管部门 大连市西岗区教育局 

评价分值 90 分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1.提高服务质量，保障服务水平 

推动专业化团队以标准化流程开展工作。保洁实现日常清

扫与精准消毒，降低学生患病风险；食堂严格遵循食品安全规

范，通过溯源管理和营养配餐保障饮食安全与健康，减少浪费；

门卫执行制度化管理，严格人员核验与巡逻，配合应急处置机

制，显著提升校园治安与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2.加强项目管理，提升项目运营效益 

外包模式减少了学校在人员招聘、薪酬管理等行政事务上

的投入，人力成本更可控；政府采购的透明化合同既明确服务

标准，又通过考核机制形成刚性约束，同时将服务过失的风险

责任转移给服务商。这一模式还让学校得以聚焦教学核心，行

政与教职工可专注课程设计、学生管理等工作。 

主要问题 

1.项目资金测算不够精准 

2024年度预算编制在各个学校人数安排上延续了以往年

度的数据，未根据 2024年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这将可能

导致服务效率、成本控制和质量保障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 

2.合同执行有效性有待加强 

合同约定西岗教育局应“按每三个月分期支付合同价款第

四个月初支付前三个月的合同价款”，合同实际执行过程中西岗

区教育局未按照合同约定向物业服务单位付款。 



  

整改建议 

1.提高项目资金测算精准度 

建议西岗区教育局应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连

市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发〔2025〕8号文

件要求“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将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管理长期坚

持的方针，能省则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严

格控制编外人员规模，除中央明确政策的以外，编外人员和用

工经费总量要实现‘只减不增’”。打破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的

基数依赖，所有预算支出均以零为基点，考虑多方面因素精准

编制预算。 

2.提高合同执行严肃性 

建议西岗区教育局在项目执行中，严格按照项目合同约定

的付款时间和方式支付合同金额，提高合同执行的有效性、严

肃性，从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签订下年度合同时，

可以考虑调整付款方式和条件。 

评价机构 大连永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西岗区排水泵站升级改造工程 

实施期金额 2169.44 万元 

主管部门 大连市西岗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评价分值 88 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稳妥推进工程进度，实现项目有序开展 

该项目计划对西岗区沿海街排水泵站、香炉礁排水泵站 

（日处理量>10万立方米）、百年港湾排水泵站、付家庄排水泵

站和银沙滩泵站进行改造，对泵房改造、更换水泵、电气（自

控）系统改造等。截至 2025 年 6月 20日，项目工程改造及设

备更换安装完成率为 100%，相关设备设施及工程均已验收合

格，项目正处于试运行阶段，暂未开展竣工决算工作（工程规

模及资金情况以实际竣工决算情况为准）。 

2.提高区域防洪能力，有效解决内涝问题 

项目单位对于施工单位满意度评价较高，基本实现收集污

水全部提升，基本实现有效解决西岗区内涝问题，完善道路市

政排水设施，提高城市重点区域防洪能力的目标。 

主要问题 

1.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管理规范性需要加强 

首先，项目施工工程规模和内容与合同存在不一致处，经

了解为施工困难导致的设计变更，经被评价单位确认，目前这

些变更缺乏必要的书面确认文件，如正式的设计变更通知单、

工程签证单或四方签认的《工程变更确认单》，主要依赖相关方

的口头沟通确认，待竣工结算时补充相关资料。其次，项目档

案资料中，部分水电费发票（收据）的原件已报送结算中心存

档，未能同步留存电子档，在档案查阅与追溯的便捷性上存在

一定提升空间。 

2.项目预算编制准确性及依据充分性需优化 

项目预算编制依据充分性和约束力需加强。项目预算申报

资料中，预算申报材料未能清晰列明工程费用、设备购置费、

监理费等关键基础设施款项的具体测算依据和明细构成。同时，

调剂使用本项目用于支付泵站日常水电费，预算项目约束力不

强。 



3.需提升工程进度管理能力，加快推进竣工决算 

截至 2025年 6月 20日，项目处于试运行阶段，尚未启动

竣工验收与竣工决算的准备工作（工程规模及资金情况以实际

竣工决算情况为准）。经审阅被评价单位提供并确认的进度计划

及实际工作完成时间表，项目部分工程的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

存在一定差异，虽均为提前完成，未对整体工程推进造成影响，

但关于进度差异的原因分析（如天气因素、资源调配优化等）

及系统性说明尚不完善，在进度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上有提升空

间。 

4.绩效产出及运行指标的记录分析需要进一步完善 

受工程特点及汛期非汛期的节点，水泵需要依据水量的大

小等因素使用，除水泵供电外，其余设备设施也存在供电的情

况，另缺少入水计量的相关数据和记录，故无法对能耗减少及

出入水对比情况进行直观的量化。 

整改建议 

1.规范项目实施管理，完善资料归档工作 

项目单位应明确变更各环节的时限与责任主体，变更申请

经施工单位提出后，由监理单位尽快完成必要性审核，建设单

位应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共同确认，形成纸面

变更相关文件，确保变更单、工程量签证等资料及时归档；同

步完善财务票据管理，项目单位对已提交结算中心的发票原件

做好扫描标注。 

2.优化预算编制工作，强化预算依据管理 

建议强化预算编制的系统性与严谨性，通过开展针对性业

务培训，提升相关人员在预算编制、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专业能

力。同时，预算需合理衔接年度预算与项目总投资，确保预算

能较好覆盖项目需求。在预算申报时，进一步细化预算内容及

依据，明确各类款项的构成与边界，不包含与项目无关的支出，

确保预算与项目核心需求精准匹配，推动预算与项目实际推进

节奏有序衔接，从根本上保障项目规范运作。 

3.提升进度管理与加快竣工决算 

相关单位应进一步提升工程进度管理能力，完善进度差异

的对比、原因分析及系统性说明，提高进度管理的精细化程度。

同时，在试运行阶段尽早成立验收工作组，明确验收资料清单

及各单位提交时限，为顺利验收和决算打下基础。 

4.完善运营指标分析程序 

建议相关单位完善绩效产出及运行指标的记录工作，补充



 

  

入水计量等关键数据的采集与记录，为绩效评价提供充分的数

据支撑。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能耗减少及出入水对比等情况的

量化分析，结合汛期、供电范围等因素开展分析并提出建议，

通过精细化计量、动态适配设备运行等方式，持续提升运营数

据的分析准确性与运行效率。 

评价机构 大连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大连市西岗区卫生健康局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绩效评

价项目 

实施期金额 199.976万元 

主管部门 大连市西岗区卫生健康局 

评价分值 95.55分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1.增强扶助家庭的经济帮扶力度，切实提升生活保障水平 

符合条件的扶助对象除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的意见》（大政办法[2017]137

号）申领相关补贴外，还能叠加或补充享受《西岗区计划生育家庭生育

关怀行动扶助项目实施方案》（西政办规发〔2024〕1号）中的惠民政

策，有效缓解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经济压力，切实提升了他们的

生活保障水平。 

2.提升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健康保障水平 

西岗区卫健局创新保障模式，将保险服务纳入重点关怀体系，

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免费投保计划生育家庭意外险、女性生殖健康

险。 

3.为计划生育育龄家庭提供生育关怀，积极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

社会环境 

西岗区卫健局关注并重视计划生育育龄家庭，积极探索并提供

育龄家庭生育支持保障体系，针对生育过程中的特殊困境，提供专项

女性生育关怀救助补贴：对因胎儿患重大疾病需实施大月份引产、

婴儿出生0-12个月内不幸夭折，以及辅助人工生殖技术失败的女性，

给予一次性经济救助，缓解其身心压力与经济负担；同步设立新生

儿大病康复救助补贴，重点覆盖被确诊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

功能低下症、先天性心脏病等重大疾病，以及因早产需接受康复治

疗的新生儿家庭，提供一次性经济补助。通过上述政策的实施，西

岗区卫健局不仅为育龄家庭送去温暖与保障，也切实提升了辖区育

龄家庭的生育保障水平，更有力地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 

4.提升项目服务人群的人文关怀和幸福感 

西岗区卫生健康局将人文关怀融入民生服务的细微之处，针对



符合政策条件的服务对象，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在春节、母亲节、

父亲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慰问活动，不仅为服务对象

精心准备包含生活必需品、特色礼品等的慰问品，还在春节期间特别

发放慰问金，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主要问题 

1.绩效指标不够细化、明确 

根据《绩效目标表》，项目已将绩效目标进行细化分解，并设置了可

衡量的指标值，但仍存在部分指标体系不够细化、无法完全衡量指标具

体完成情况等问题的问题。如时效指标中的“完成时间”设定为≤12

月，未能准确反映家政服务补贴、养老辅助补贴等需按半年周期发

放的具体时间要求，应将“完成时间”设定为≤6个月。产出指标设

置范围狭窄，应根据政策的实际服务内容细化产出指标，如家庭服

务补贴对象覆盖率、养老辅助补贴对象覆盖率、女性生育关怀救助

补贴覆盖率、免费保险项目覆盖率、新生儿大病康复救助补贴覆盖

率等内容，更能精准反映各项目服务内容实际完成情况。 

2.各项补贴资金发放和保险费用支付不及时 

根据《关于下达西岗区计划生育家庭2024年上半年各项补贴所需经

费资金指标的通知》（西财指支[2025]41号）、《国库集中支付凭证》（第

21020325141400237839号）等文件，各项补贴应每半年集中发放一次，上半

年补贴于2025年1月17日支付，未及时支付。 

根据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相关工作文件要求，各地要及时做好配套资

金申请工作，并于 12月 10日前向承保公司支付保费和提供人员信息；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意外险及女性险于2024年12月27日完成支付。支付支

付时间晚于政策规定时间，且保险期间为“自2024年12月09日零时起至2025

年12月 08日二十四时止或本合同列明的终止性保险事故发生时止”，而

合同生效日期为2024年12月30日，晚于保险期间起始日。 

整改建议 

1.建立细化、明确、可衡量的绩效指标体系 

建议根据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项目的特点和具体实施内容，

从中概括、提炼出最能反映年度目标预期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指标，

建立科学、可衡量、具体明确的指标体系，提高绩效目标和指标的

明确性、精准化，切实反映项目需要完成的任务量，预期可以实现

的服务质量和数量。 

2.建立健全责任管理体系，优化部门协同流程，确保项目补贴资

金及保险费用及时拨付 

为确保计划生育家庭补贴及保险政策精准高效落地，建议根据

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建立全流程责任管理体系。一方面，细化资金



 

申请、审批、拨付等各环节责任人，明确具体办理时限，形成闭环

责任链条；另一方面，深化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加强财政、卫健局

等部门间的沟通协作，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支付，切实保障计划生育

家庭补贴及保险政策及时落地，提升惠民政策的执行效能与服务温

度。 

评价机构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